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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央编办关于一律不得将

企业经营自主权事项作为企业投资项目

核准前置条件的通知

 

发改投资[2014]2999号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工业和

信息化部、国家烟草局、国家能源局：

　　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精简审批事项规范中介服务实行企业投资

项目网上并联核准制度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4〕59号）要求，对

于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事项，一律不再作为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前置条件，

并要求2014年底前公布取消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总体要求

　　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按照使

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，全面深化投资

体制改革，按照“谁投资、谁决策、谁受益、谁承担风险”的原则，确立企

业投资主体地位。企业投资项目，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、涉及全国重

大生产力布局、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，一律由企业依法

依规自主决策。

　　企业投资建设实行核准制的项目，政府仅从维护经济安全、合理开发利

用资源、保护生态环境、优化重大布局、保障公共利益、防止出现垄断

等“外部性”方面进行核准。对外商投资项目，还要从市场准入、资金项目

管理等方面进行核准。项目的市场前景、经济效益、资金来源和产品技术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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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等“内部性”条件，均由企业自主决策、自担风险，项目核准机关不得干

预企业投资自主权，不得将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事项作为企业投资项目核

准的前置条件。

　　二、取消范围

　　下列事项一律不再作为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的前置条件：

　　（一）银行贷款承诺；

　　（二）融资意向书；

　　（三）资金信用证明；

　　（四）股东出资承诺；

　　（五）其他资金落实情况证明材料；

　　（六）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意见；

　　（七）规划设计方案审查意见；

　　（八）电网接入意见；

　　（九）接入系统设计评审意见；

　　（十）铁路专用线接轨意见；

　　（十一）原材料运输协议；

　　（十二）燃料运输协议；

　　（十三）供水协议；

　　（十四）与相关企业签署的副产品资源综合利用意向协议；

　　（十五）与相关供应商签署的原材料供应协议等；

　　（十六）与合作方签署的合作意向书、协议、框架协议（中外合资、合

作项目除外）；

　　（十七）通过企业间协商和市场调节能够解决的协议、承诺、合同等事

项；

　　（十八）其他属于企业经营自主决策范围的事项。

　　三、工作要求

　　（一）按照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的原则，除法律、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作

为项目核准前置条件的外，项目核准机关一律不得将其他事项作为项目核准

的前置条件。

　　（二）项目核准机关不得以任何形式和任何理由，将属于企业经营自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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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的事项及内容作为项目申请报告的前置条件。企业在项目申报过程中，有

权拒绝将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事项作为项目核准前置条件的要求。

　　（三）项目申请报告中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相关内容，仅供项目核准

机关在核准过程中了解，项目核准机关不得以“内部性”条件否决企业的项

目申请。

　　（四）相关制度规定、通知及办事指南等将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事项规

定为项目核准前置条件的，相关条款一律无效，制定部门应及时清理调整。

同时，新制定的制度规定、通知及办事指南等，一律不得将属于企业经营自

主权事项规定为项目核准的前置条件，否则，相关条款一律无效。

　　四、上述规定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 

 

 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中　央　编　办

2014年12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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